
桃園市建築圖說補註陽臺申請書 

申

請 

人 

建物 

所有權人

姓名 

 

身分證統一

編號 

(統一編號) 

 

聯絡 

電話 

  

通訊地址  

代

理 

人 

姓名  

身分證統一

編號 

(統一編號) 

 

聯絡 

電話 

 

通訊地址  

建物門牌地址  桃園市          區           路 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 

建物建號  桃園市          區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建號  

地號  桃園市          區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地號  

使用執照號碼   申請建物坐落層數  

公文送達方式  郵寄   正本自領 

附
件
檢
核
表 (

請
確
認
並
勾
選) 

 

 申請書 1份 【本表】 

 申請人(所有權人)及代理人(受委託人)身分證影本 

(為法人者，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身分證影本) 

【請以 A4紙張黏貼或直接影印於 A4紙張】  

 使用執照謄本 1份 

 建物產權證明文件【最近 3個月內之建物登記謄本(第一類)1份】 

 補註陽臺圖說(平面圖 3份及立面圖 1份) 

 權責單位出具並核章之原核准圖說，並於平面圖補註陽臺處著色標記及加註使用

執照年度號碼。 

 權責單位證明原核准竣工圖說佚失，委由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依現況實測繪製。 

 門牌整編證明(未涉門牌變更者免附) 

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開
業
建
築
師
簽
證 

本案因下列情形，委託____________建築師事務所___________建築師依現況實測繪製圖說: 

 原核准圖說有陽臺但未標有尺寸，依建物現況實測後於圖說補註尺寸。 

 權責單位證明原核准圖說佚失，另依建物現況實測繪製圖說。 

開業建築師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備
註 

1. 文件影本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核章。 

2. 申請書及附件資料有虛偽不實之情事，申請人及其代理人應依法負其責任。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 


